
發現途徑 

召開因應小組 
第 1 次會議 

知悉、通報、 
檢舉或報導 

明確 

申請調查 

評估結果 

啟動調查 
程序 

召開因應小 
組後續會議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 

確認調查及 
處理結果 

作成決議並通 
知申請人及行 
為人(法定代理
人) 
 

非校園霸凌事件 

確認 

雙方是否 
同意調查及 
處理結果 
 

不同意 

初步事件 
瞭解 

臺北市學生輔導
服務轉介流程 

資訊不足 
或查無事件 

進入申復程序 

 
製圖單位：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軍訓室 
製圖時間：108年5月 

 

同意 

依調查及處理 
結果區分 

 

召開校園霸凌輔導會
議與臺北市學生輔導

服務轉介流程 

雙方是否有進
入俢復式輔導

意願 
無 有 

進入修復式流程 

校園霸凌事件 校安事件 

1.三日內召開    
  防制校園霸  
  凌因應小組  
  會議。 
2.針對相關學  
  生主動進行  
  關懷輔導。 
  另依需要暫  
  時調班安置，  
  避免親師生 
  衝突擴大。 

1.受理申請之 
  次日起二個  
  月內處理完  
  畢。 
2.如非校園霸  
  凌事件，應  
  委婉向家長  
  說明屬於學  
  生偏差行為  
  或可能的行  
  為類型。 

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
日起二十日內，以書
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
復。 

1.調查期間學 
  校主動提供 
  必要之輔導 
  及協助(準 
  則第十四條 
  規定)，並  
  向家長溝通  
  說明。 
2.調查期間於  
  不違反保密  
  義務之範圍 
  內(準則第  
  十五條規  
  定)，應於7 
  日內，且應  
  再適時向家  
  長說明每階  
  段處理進度。 

學校主動通知雙方家長說明
處理流程，並於24小時內進
行校安通報。 

無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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